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：
中学（中职）共青团改革市级层面
主要任务清单

	主要项目
	任务要求
	时间安排

	出台本级中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（或实施细则、意见）
	依据《关于湖北省中学共青团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根据本地实际出台。
	2018年底前。

	市、县两级在教育部门成立教育团工委
	市、县两级团委要有专人负责辖区中学共青团工作；教育团工委，有编制、有人员、有机制，负责辖区中学共青团工作的统筹协调与工作指导。
	2018年底前成立相应机构，2019年底前落实人员编制。

	统筹团员发展，严格发展团员
	原则上将初中毕业班团学比例控制在30%以内，将高中阶段毕业班团学比例控制在60%以内。
	2018年底前。确因历史原因未能达到的，制订相应举措，确保2019年底前达到要求。

	健全团员教育管理制度
	完整、准确建立组织树并完善组织信息；根据上级团组织统一部署，完成团员信息采集录入。
	持续开展。

	彰显先锋模范作用
	开展市、县级“最美中学生（中职生）”寻访等特色活动。
	持续开展。

	建立健全中学志愿实践育人制度
	设立市、县级中学生志愿服务工作专项经费；推动辖区内中学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，每名团员每年参与志愿服务时间不少于20小时；加大中学生志愿服务基地建设。
	2018年底前形成相关机制；2019年起辖区内中学所有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，建立不少于5个中学生志愿服务基地。

	建立健全中学生困难帮扶和权益维护机制
	
已成立市级学联的，在市学联设立权益专委会；推动在中学团组织中设立权益委员，在学生会组织中成立负责学生权益的部门。
	2018年底前辖区内超过50%的中学团委设立权益委员、中学学生会成立负责学生权益部门，2019年底前此比例达到90%。

	建立团干部成长机制
	辖区学校实现团委书记岗位专设，按学校中层正职干部配备和管理；建立市、县两级中学团干部培训制度。
	3-5年内实现团委书记岗位专设；2018年底前建立市、县两级中学团干部培训制度。

	加强完善党建带团建机制
	
把团建纳入中学党建工作规划和年度考核内容，团建分值占比不低于10%，由上级团组织进行评价打分。
	2018年底前形成有关机制；2019年底前，辖区内各县（市、区）普遍将中学团建纳入党建工作规划和年度考核内容。

	优化资源保障机制
	

规范设置辖区内中学团委；推动中学配备专门的团队活动室；按照在校生人均每年不低于20元标准安排校级团委日常工作经费。
	2018年底前辖区内所有中学实现团委专设，辖区内超过30%的中学配备专门的团队活动室，超过40%的中学团委日常工作经费按照在校生人均每年不低于20元标准安排。














附件2：
中学（中职）共青团改革校级层面
主要任务清单

	主要项目
	任务要求

	改革优化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
	①出台校级中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或举措；
②建立健全党领导下的“一心双环”中学团学组织格局，加强改进学校团委对学生会组织的指导管理，推动学生会组织深化改革；
③按照团章要求严格规范召开团代会；
④应设置少先队的，配好少先大队、中队辅导员，做好团队衔接工作；
⑤教师团干部每年至少直接联系1个以上的基层团支部、1个以上的学生社团。

	加强先进性建设
	①严格按照团章和有关规定发展团员，将初中毕业班团学比例控制在30%以内，高中阶段毕业班团学比例控制在60%以内；
②落实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制度，全校团员按时交纳团费；
③按照规定设置团校，加强团员意识教育，每年集中培训时间累积不少于8个学时；
④推行班级团支部与班委会一体化运行机制；
⑤做好典型选树及宣传工作。

	改革创新工作内容和方式方法
	①推动学校全体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，每名团员每年参与志愿服务时间不少于20小时；
②推动学校设立中学生志愿服务工作专项经费；
③在中学团组织中设立权益委员，在学生会组织中成立负责学生权益的部门。

	改革完善中学团干部制度，强化组织保障机制
	①团委书记岗位专设，按学校中层正职干部配备和管理；
②推动学校配备专门的团队活动室；
③按照在校生人均每年不低于20元标准安排校团委日常工作经费。



附件3：
中学（中职）共青团改革督导情况汇总表
市、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2018年   月   日
	督导学校情况
	督导人员情况
	督导时间

	学校名称
	类别
	团委负责人姓名、联系方式
	出台校级改革方案（举措）时间
	姓  名
	职  务
	手机号码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注：1.学校“类别”一栏填写初中、高中、完中、中职或技工学校。
2.“出台校级改革方案（举措）时间”一栏，已经出台的填写出台时间；没有出台的要在督导时明确时间表，填写拟出台时间。
3.表格可自行加行。
